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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教育产教科融合工作
卓越贡献者资质评价
申 报 书

姓    名：                                        
学    校：                                       
岗位职务：                                        
填表时间：                                        







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编制

机械工业教育产教科融合卓越贡献者资质评价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彩色
证照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岗位职务
	
	

	入职时间 
	
	最高学历
	
	技术职称
	
	

	产教融合专业方向
	
	

	身份证号
	
	
	
	
	
	
	
	
	
	
	
	
	
	
	
	
	
	
	

	单位名称
	
	是否会员单位
	□是，□否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个人简历
	（简短介绍本人主要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等）





	二、社会组织任职、活动情况

	行业协会、
学会、研究会任职情况
	



	产教科融合
工作委员会
活动情况
	



	三、产教科融合项目工作

	（简短描述本人所负责、参与的产教科融合项目）












	四、产教科融合核心工作业绩与贡献

	（参照评价标准，详细介绍本人从事产教科融合工作，所取得的业绩。不超过1000字）





	五、典型案例介绍

	（简单介绍本人所负责、参与产教科融合项目中的典型成功案例）


















	六、单位推荐理由

	（总结写出申报推荐理由，不超过200字）









	诚
信
承
诺
书
	本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已做到检查，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愿意承担负全部责任。

申报人签字：
	推
荐
单
位
盖
章
	



[bookmark: _Hlk191300924]注意事项：填写好此表后请将电子版发至邮箱：cjk231028@126.com 装订成册连同佐证材料 顺丰快递到：北京市朝阳区建外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0西区16号楼1206室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产教科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收。联系人：马文硕：13810542075（微信同号）；刘亚琴：13601325688（微信同号）。




附件2
机械工业教育产教科融合卓越贡献者资质评价标准
	评价要素
	评审因素
	具体评价要求
	评分说明

	一、产教融合合作深度与成效
	1. 合作机制建设
(10分)
	1. 共建实体平台（省级及以上认定每个 4 分，校级 / 市级每个 2 分）
2. 参与产教科委员会组织的联合体、平台项目（如工业软件联合体）（每项3分）
3. 与产教科委员会推荐的机械行业TOP50企业或专精特新企业合作（每家3分）
	取高分项，满分 10 分

	
	2. 资源共享与产业服务
(10分)
	1. 为服务企业进行工艺改进等项目（每项 2 分）；为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难题（每项 4分）
2. 联合开发机械核心课程 / 实训教材（纳入行业规划或 3 所以上院校采用每套 3 分，其余每套 1 分）
3.承担产教科委员会课题（重点课题每项3分，一般/专项课题每项2分）
	取高分项，满分 10 分

	
	3. 合作效益
(10分)
	1. 合作企业年均接收实习生≥50 人次（每超 10% 得 1 分）
2.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覆盖率≥60%（每超 10% 得 1 分）
3.参与产教科委员会组织的师资培训、企业实践或产教交流活动（每项2分）
	满分 10 分

	二、人才培养质量与行业适配性
	1. 技能人才输出
(10分)
	1. 机械类专业毕业生年均就业率≥90%，行业就业占比≥80%（ 5 分）
2. 毕业生获取得证书比例≥80%（  5 分）
	满分 10 分

	
	2. 竞赛与成果
(8分)
	1. 国家级赛事：一等奖每项得 5 分，二等奖每项得 3 分，三等奖每项得 1 分
2. 省级赛事：一等奖每项得 2 分，二等奖每项得 1 分
3.参与产教科委员会组织的竞赛或成果展示获奖（每项1分）
	[bookmark: OLE_LINK4]同一赛事不重复计分，满分 8 分

	
	3. 企业满意度
(7分)
	合作企业对毕业生 “岗位适配度”、“专业技能”、“职业素养” 平均满意度（≥90 分得 7 分，80-89 分得 5 分，低于80 分得 3 分）
	满分 7 分

	三、科研与成果转化能力
	1. 科研项目与专利
(10分)
	1. 联合企业立项省级及以上机械领域科研项目（每项得 3 分）
2. 获得专利项：5项及以上得4分；2-4项得2分；1项得1分
3.承担产教科委员会科研课题并结题（每项3分）
	满分 10 分

	
	2. 成果转化效益
(10分)
	[bookmark: OLE_LINK5]1. 年均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300 万元得 10 分，200-299 万元得 7 分，100-199 万元得 4 分，低于 100 万元得 1 分
2. 成果被机械行业企业采用（每家得 2 分）
3.成果在产教科平台推广转化（每项3分）
	满分 10 分

	四、示范引领与社会影响力
	1. 经验推广
(8分)
	1. 产教科融合模式获省级及以上部门推广或在全国 / 全省会议作经验交流（每次得 4 分）
2. 获省级及以上媒体专题报道（每次得2 分）
3.在产教科委员会组织的会议做经验分享（每次2分）
	满分 8 分

	
	2. 行业服务与辐射
(7分)
	1. 年均培训机械行业从业人员：≥300 人次得 5 分，100-299 人次得 3 分，50-99 人次得 1 分
2. 牵头 / 参与制定机械行业技能标准 / 人才培养规范（每项得 1分）
3.参与产教科委员会组织的标准制定或培训项目（每项1分）
	满分 7 分

	
	3. 获得荣誉业绩
	1. 培养的毕业生获 “全国技术能手”或“省级技术能手” 等荣誉称号（5分）
2. 执行产教科委员会组织的产教融合项目业绩突出、成效显著（5分）
	最高 10 分

	五、附加项
	1. 牵头组建平台
	1. 牵头组建省级及以上机械职业教育集团、产教融合共同体（每项5分）
2. 参与产教科委员会牵头合作平台项目（如中欧产教联盟、工业软件联合体等）（每项3分）
	最高10分

	
	2. 企业参与投入
	1. 合作企业年投入产教融合专项经费≥100 万元（5分）
2. 在产教科委员会指导下与国内外头部企业深度合作助力学校办学水平显著提升（5分）
	最高10 分


	



1. 评审组由行业专家、教育部门代表、企业代表、产教科委员会代表组成；
2. 总分计算：各项指标得分之和 + 附加分；
3. 低于70分不予以认定；
4. 一票否决：存在合作企业投诉、就业数据造假、科研抄袭等失信行为，取消资格。

